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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猪母本的二元及三元杂交商品猪环境控制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417969488]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民猪母本的二元及三元杂交商品猪饲养环境控制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场区环境管理、饲养环境控制技术指标、环境控制参数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民猪母本的二元及三元杂交商品猪的饲养环境控制管理。
[bookmark: _Toc417969489]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T 17824.3-2008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于民猪母本的二元杂交猪
以民猪为母本，大约克夏、长白或杜洛克为父本的杂交后代。
3.2　基于民猪母本的三元杂交猪
以民猪为母本的二元杂交母猪与大约克夏、长白或杜洛克为父本的杂交后代。
3.3 规模猪场
采用现代养猪技术与设施设备，实行自繁自养、全年均衡生产工艺，存栏基础母猪100头以上的养猪场。
3.4 通风量
通风量是指每千克活猪每小时需要的空气量。
4　场区环境管理
场区环境管理应符合GB/T 17824.3的规定。
5　饲养环境控制技术指标
5.1　空气环境
5.1.1　温度和湿度参数
饲养环境空气温度和湿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不同类别猪饲养环境的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
	猪类别
	空气温度/℃ d
	相对湿度/% d

	
	舒适范围
	高临界值a
	低临界值b
	舒适范围
	高临界值 a
	低临界值 b

	种公猪
	1522
	26
	13
	60~75
	85
	50

	空怀妊娠母猪
	15~22
	28
	12
	60~75
	85
	50

	哺乳母猪
	16~22
	28
	14
	60~75
	80
	50

	哺乳仔猪c
	30~34 
	35
	26
	60~75
	80
	50

	保育猪
	20~25
	28
	16
	60~75
	80
	50

	生长育肥猪
	16~22
	27
	13
	60~75
	85
	50

	a, b：表中的高、低临界值指生产临界范围。
c：表中哺乳仔猪的温度是仔猪1周龄以内的临界值范围。
d：表中除哺乳仔猪温度和湿度之外的其他数值均指猪床上0.7m处的温度和湿度值。


5.1.1.1哺乳仔猪温度
2~4周龄时哺乳仔猪的下限温度可降至22℃~24℃，上限温度可降至28℃~30℃。
5.1.1.2 生长育肥猪温度
生长育肥猪的温度，在月份平均气温高于28℃时，允许将上限提高1℃~3℃，由于二元及三元杂交商品猪更加耐寒，对环境温湿度要求相对宽泛，在月份平均气温低于-5℃时，允许下限降低3℃~8℃。
5.1.2　温度和湿度管理
哺乳母猪和哺乳仔猪需要的温度不同，应对母猪与仔猪生活区域实行分区温度控制，对哺乳仔猪采取保温箱或加热毯单独温度控制。
当环境温度高于临界上限值时，应采取降温措施，加强通风；温度低于临界范围下限值时，应采取加温措施，减小风速，防止贼风。
当环境湿度高于临界上限值时，应当采取通风等除湿措施，但要防止贼风，做好舍内温度控制，避免温度变化过大，引起应激反应。
5.1.3　空气质量
舍内空气质量应符合GB/T 17824.3的规定。
5.2　通风
5.2.1　通风均匀性
应保持气流分布均匀，通风无死角，无贼风。
5.2.2　通风季节性
冬季气温低，应减小通风；夏季炎热，应加强通风，但是通风不应超过最大通风量要求。
5.2.3　猪舍通风量和风速
猪舍通风量和风速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猪舍通风量与风速
	
猪类别
	通风量/[m³/（h·kg）]
	风速/（m/s）a

	
	冬季
	春秋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种公猪
	0.35
	0.60
	1.00
	0.30
	1.50

	空怀妊娠母猪
	0.30
	0.45
	0.80
	0.30
	1.50

	哺乳母猪
	0.30
	0.45
	0.80
	0.15
	0.50

	保育猪
	0.30
	0.45
	0.80
	0.20
	0.80

	生长育肥猪
	0.30
	0.60
	0.85
	0.30
	1.50

	a：风速是指猪只所在位置的夏季适宜值和冬季最大值。


5.3　采光
饲养环境光照应符合GB/T 17824.3的规定。
5.4　噪音
饲养环境噪音应符合GB/T 17824.3的规定。

